中共保定市徐水区委宣传部

2024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徐政财字[2025]19号，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安排，我单位成立专门的绩效评价小组，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单位财务制度及政府采购内控制度对专项资金及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对2024年度区级预算部门管理的专项资金和项目支出资金进行了自评。预算项目支出总计434.24万元，自评得分 90 分以上的25个，得分 60 至 90 分0个，60 分以下5个。

其中，抽查项目2个，分别是：项目一《农村电影放映员生活补助》、项目二《融媒体中心运转经费》。

项目一基本情况是：凡1993年12月31日（含）前，曾被乡镇（公社）正式选用，持有三证（电影放映人员证、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电影放映单位登记证）之一，或能提供当年被乡镇（公社）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选用的有效证明文件的老放映员，停止原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后没有被机关、企事业单位录用、目前仍是河北户籍的人员，根据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年限，年满60周岁开始，按月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助。

项目二基本情况是：此项目是我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融媒体中心日常运转经费，主要用于徐水区融媒体中心正常运转，其中包括：融媒体中心电费，专网租用费，设备日常维护等支出 。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部门总体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度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和区委重要部署，民主表决，科学决策，坚持以人为本，指导全区理论研究、理论学习、理论宣传工作；宏观指导精神产品创作生产；规划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协调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和外宣事业发展；加强舆论舆情引导管理；指导协调互联网宣传和信息内容管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弘扬主旋律，汇聚正能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

2.专项资金和预算项目的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全年预算支出项目30个，共完成25个，预期绩效目标基本完成；其中3个项目因财政资金紧张未能正常开展，1个项目（文艺精品创作经费）2024年划转到区文联，1个项目结转下年支出。
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对比保定市徐水区委办公室及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保定市徐水区委宣传部单位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和徐水区委宣传部单位2024年预算文本—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评价工作组认为区委宣传部单位部门职责符合“三定”方案中所赋予的职责，绩效目标设立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工作活动和项目预算安排合理。
在项目资金组织管理上，我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项目资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内部实现了项目资金统一管理，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原则，使项目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严禁截留、挪用和不合理支出。 

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对各指标得分及扣分原因的分析，区委宣传部2024年部门支出基本按相关要求执行预算、决算，完成了绩效目标，资金使用效益良好。通过部门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了解部门绩效目标和指标的设置及完成情况；部门履职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及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促使相关部门根据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总结经验，提高部门管理水平，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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